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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望府办发〔2019〕67 号

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《望谟县城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

安置补偿方案》及《望谟县城城市棚户区
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

补充说明》的补充规定

各有关部门：

为了更好的开展望谟县城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内的房屋及

土地征收工作，结合被征收房屋物业类型的实际情况，现对望谟

县人民政府 2017 年 11 月 18 日批准的《望谟县城城市棚户区改

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安置补偿方案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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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望谟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10 月 8 日批准的《<望谟县城城市棚

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>的补充说明》（以下简称

《补充说明》）未尽事项进行变更和补充规定如下：

一、本补充规定适用范围

望谟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规划红线范围。

二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第四、（二）、5、6 条“屋基”及“随

房院落空地”的相关条款变更如下：

（一）“屋基：本方案特指持有住建局、国土局等相关部门

批准手续的土地。”变更为“屋基：本方案特指持有住建局、国

土局等相关部门批准手续的土地或在 2013 年望谟县县城城镇地

籍图上标注为房屋且原房屋建筑基础存在部分。”

（二）“随房院落空地：

（1）国有土地：本方案特指房屋占地总面积扣减房屋建筑

基底面积的剩余部分土地面积。

（2）集体土地：本方案特指房屋占地总面积扣减房屋建筑

基底面积的剩余部分土地面积。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，以证

载面积为准，未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，房屋占地面积须符合

《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》中‘一户一宅’的规定，每户房屋占地

面积不得大于 130 平方米。”

变更为：“随房院落空地：本方案特指《土地使用证》（含《宅

基地证》）证载面积扣减房屋建筑基底面积的剩余部分土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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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。”

三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第四、（四）、2、（3）条“住改商”的

相关条款变更如下：

“住改商：本方案特指非商业用途房屋现状用于加工、制造、

销售等经营性活动的；在房屋征收调查登记公告发布前办有合法

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，有正常纳税记录，持续经营

二年以上，且营业执照载明的地址与房屋地址一致的；同时符合

以上两个条件的可以认定为住改商业用房，不符合以上条件的房

屋一律按证载用途或住房用途进行认定。住改商业用房分为住改

商业门面房和住改其它商业用房。”

变更为：“住改商：指非商业用途房屋现状用于加工、制造、

销售等经营性活动的，在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前办有合法有效的工

商营业执照，且营业执照载明的地址与房屋地址一致；符合以上

条件的认定为住改商业用房，不符合以上条件的房屋一律按证载

用途或住房用途进行认定。住改商业用房分为住改商业门面房和

住改其他商业用房。”

四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第八条第（一）款“搬家补助”的相

关条款变更如下：

第 3 条“选择货币化安置补偿的发放一次搬家费，选择产权

调换的发放两次搬家费”变更为“选择纯货币化安置补偿的发放

一次搬家费，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和选择产权调换的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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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次搬家费。”

五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第八条第（二）款“临时安置补助费”

的相关条款变更如下：

第（2）条“选购社会商品房的，按 3 个月一次性支付过渡

费”变更为“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，按政府组织的社会

商品房实际交房期限给予过渡费，交房期限详见房屋征收选房及

办理流程规定。”

第（3）条“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按 30 个月一次性支付过渡费。”

变更为“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按产权调换安置房实际交房期限给予

过渡费，交房期限详见房屋征收选房及办理流程规定。”

第（4）条“超期过渡费：选择产权调换的，超期不满半年

的按月据实支付；超期半年以上不足一年的在原标准基础上增加

25%；超期一年以上的原标准基础上增加 100%。”变更为“超期

过渡费：选择产权调换或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，超期不

满半年的按月据实支付；超期半年以上不足一年的在原标准基础

上增加 25%；超期一年以上的原标准基础上增加 100%。”

六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第九条“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”及“职

工失业补助”的相关条款变更如下：

第（一）款“被征收人能够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应纳税所得

额证明的，按照上一年度月均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每月的经营性损

失补偿；被征收人不能够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应纳税所得额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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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商业用房按原商业用房评估价值的 1.5‰计发经营性损失补

偿，选择货币化安置补偿的，一次性计发 6 个月的经营性损失补

偿；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按所选安置房对应的过渡期限一次性计发

经营性损失补偿。”变更为“被征收人能够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

应纳税所得额证明的，按照上一年度月均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每月

的经营性损失补偿；被征收人不能够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应纳税

所得额证明的，商业用房按原商业用房评估价值的 1.5‰计发经

营性损失补偿，选择纯货币补偿的，一次性计发 6 个月的经营性

损失补偿；选择产权调换或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，按所

选产权调换安置房或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交房期限一

次性计发经营性损失补偿。”

第（二）款“被征收人提供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社会保

险费凭证的，按照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当地失业保险金的补助

费标准 1120 元/人·月，一次性发放 6 个月的职工失业补助；无

法提供上述凭证的按经营户每证（营业执照）3 个人一次性发放

6 个月的职工失业补助。”变更为“被征收人提供向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的，按照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当地

失业保险金的补助费标准执行，一次性发放 6 个月的职工失业补

助；无法提供上述凭证的按经营户每证（营业执照）3 个人一次

性发放 6 个月的职工失业补助。”

七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第十条第（一）款“按期签约奖”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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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如下补充：

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

1.原房为住房：按原房面积上浮 20%后，乘以项目征收规划

红线范围内模拟新建商品房的评估单价（以下简称“模拟新建商

品房的评估单价”），与所选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价值进行等

价值交换。

注：模拟新建商品房住房评估单价：特指房屋征收决定下达

之日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模拟新建安置房住房的评估单价。

计算公式：原房上浮奖励后的价值=原房面积×1.2×模拟新

建安置房住房评估单价

注：原住房评估单价上浮奖励 20%后的单价小于房屋征收决

定下达之日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模拟新建商品房住房评估单价

（以下简称“模拟新建商品房住房评估单价”）的，按模拟新建

商品住房的评估单价为准计算；原住房评估单价上浮奖励 20%后

的单价大于模拟新建商品住房评估单价的，按原住房评估单价上

浮奖励 20%后的单价为准计算。

2.原房为商业用房：

按原房面积和原房评估单价分别上浮奖励 15%后的价值，与

所选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价值进行等价值调换。

计算公式：原房上浮奖励后的价值=原房面积×1.15×原房

评估单价×1.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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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第十一条第（一）款“ 住房安置补偿

方式的确认规则”中作如下补充：

（一）住房选择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安置补偿方式确认

规则

1.原房上浮奖励后的价值≤所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

价值的，安置方式为全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。

2.当原房上浮奖励后的价值＞所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

房价值的，安置方式为纯货币补偿与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

相结合。计算公式为:原房用于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面

积=所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价值÷模拟新建商品房评估单

价÷1.2，原房用于纯货币化安置补偿的面积=原房建筑面积－原

房用于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面积。

（二）商业用房选择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安置补偿方式

确认规则

1.原房上浮奖励后的价值≤所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

价值的，安置方式为全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。

2.当原房上浮奖励后的价值＞所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

房价值的，安置方式为纯货币补偿与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

相结合。计算公式为:原房用于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面

积=所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价值÷（原房评估单价×1.15

×1.15），原房用于纯货币化安置补偿的面积=原房建筑面积－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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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用于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的面积。

九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关于安置套数的确认规则作如下补充：

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安置套数确认规则：

原房上浮后的奖励价值-（已选 N 套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

价值之和）＞0 时，被征收人可以再选择一套不大于已选 N 套政

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中最低价值的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。

十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第十六条第（一）款“款项结算规定”

作如下变更：

第 2 条“选择产权调换的，补偿款项须与购房款进行冲抵，

冲抵后仍然不足的购房款在安置房办理预售许可后 30 日内付

清，征收部门对符合银行按揭条件的被征收人协助办理银行按揭

贷款；冲抵后补偿款项仍有剩余的，双方在签定《被征收房屋移

交确认书》后 7 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付清。”变更为“选择产权

调换或选购政府组织的社会商品房源的，补偿款项须与购房款进

行冲抵，冲抵后仍然不足的购房款在安置房办理预售许可后 30

日内付清，征收部门对符合银行按揭条件的被征收人协助办理银

行按揭贷款；冲抵后补偿款项仍有剩余的，双方在签订《被征收

房屋移交确认书》后，公示 7 日无异议后，房屋征收部门向安置

补偿资金的经办银行提交安置补偿资金兑付审批材料，由贷款经

办银行审批后兑付补偿资金。”

十一、《安置补偿方案》第十六、（四）、3、4 条作如下变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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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（一）“未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房产证的住房，按原

住房建筑面积乘以对应安置房评估单价所得价值的 1.5%扣缴完

证税费，方可纳入合法安置补偿。”变更为“未办理房屋所有权

证的住房，按原住房建筑面积乘以对应安置房评估单价所得价值

的 1.5%扣缴完证税费，方可纳入合法安置补偿。”

（二）“住改商业门面房，按期签约并搬家腾房的，按原房

评估价值的 3%扣缴相关税费，方可纳入合法安置补偿。未按期

签约并搬家腾房的须严格按照国家土地收益金缴纳管理办法执

行。”变更为“住改商业门面房及具备住改商业门面客观条件的

房屋，按期签约并搬家腾房的，按原房评估价值的 3%扣缴相关

税费，方可纳入合法安置补偿。未按期签约并搬家腾房的须严格

按照国家土地收益金缴纳管理办法执行。”

十二、本补充方案经望谟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望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5 月 17 日



— 10—

望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7 日印发


